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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連 交 易

本文件為草擬本，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並可能會作出修訂。閱覽資料時須一併細閱本文件封面「警
告」一節。

全面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下文載列本公司持續關連交易的概要，有關交易獲全面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14A

章項下相關申報、年度審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1. 貨運服務

背景

自二零一七財政年度以來，本集團已委聘Pacific Asia Projects Pte. Ltd.（「Pacific 

Asia Projects」）以向本集團提供若干將食品飲料相關產品進口至新加坡的貨運服務
（「貨運服務」）。預期 [編纂 ]後本集團將繼續委聘Pacific Asia Projects提供貨運服務。

Pacific Asia Projects為於新加坡註冊成立，並由執行董事兼其中一名控股股東
黃先生的岳父及岳母Chong Kian Hin先生及Tham Mei Chan女士共同擁有的私人有限
公司。Tham Mei Chan女士亦為本集團的僱員。因此，於 [編纂 ]後，Chong Kian Hin先
生及Tham Mei Chan女士根據上市規則第14A.21(1)(a)條被視為關連人士，而根據上
市規則第14A.21(1)(b)條Pacific Asia Projects被視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於 [編纂 ]後，
貨運服務協議（定義見下文）項下擬進行交易將構成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本集團
的持續關連交易。

貨運服務協議

於●，STSS Integrated與Pacific Asia Projects訂立框架協議（「貨運服務協議」），據
此，Pacific Asia Projects將向本集團提供貨運服務，自 [編纂 ]起為期三年。Pacific 

Asia Projects收取的價格乃因應每批貨物所需集裝箱數量以及收貨及付運地點而定，
並根據不遜於本集團就同類服務獲獨立第三方提供的當前市價釐定，屬公平合理，
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利益。

過往交易金額

下表載列於往績期內已付╱應付Pacific Asia Projects的貨運服務費概約總額：

過往交易金額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坡元 坡元 坡元

已付╱應付貨運服務費總額 5,533 51,455 29,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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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貨運服務協議項下最高應付服務費金額的年度上限：

年度上限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坡元 坡元 坡元

已付╱應付貨運服務費總額 90,000 110,000 110,000

由於士林專賣店及堂食店網絡擴張，預期貨運服務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將有所增加。貨運服務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的建議年度上限
乃經計及預期將於相關年度內開設的自營專賣店及堂食店數目後釐定。

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貨運服務協議三個年度各年貨運服務協議項下建議年度上限將少於每年
3,000,000港元，而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計算的各項適用百分比率將低於5%，根據
上市規則第14A.76(1)(c)條，貨運服務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於 [編纂 ]後將構成符合
最低豁免水平的持續關連交易，並獲全面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的公告、申報、
年度審閱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董事確認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i)貨運服務協議乃於本集團一般及日常業
務過程中經公平磋商後訂立；及 (ii)貨運服務協議的條款（包括建議年度上限）建基
於正常商業條款，屬公平合理及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利益。

2. 銀行貸款的個人擔保

按揭貸款

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四月透過向新加坡一間國際銀行銀行A取得貸款總額
2,600,000坡元的按揭貸款購置物業。鄭先生及黃先生提供全額個人擔保作為按揭
貸款項下其中一項抵押。儘管我們嘗試要求銀行A於 [編纂 ]時解除個人擔保並以
本公司的公司擔保替換，銀行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無法提供解除擔保的同意書，
原因是其於銀行A完成對本公司的盡職審查前，慣例上不會提供有關同意書。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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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編纂 ]後仍未解除個人擔保，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個人擔保於 [編纂 ]時將構
成本集團接收財務援助的持續關連交易。

上市規則的涵義

STSS Integrated與銀行A就按揭貸款訂立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二日的按
揭貸款協議，為期25年。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除個人擔保及該物業的法定押記外，
並無提供其他抵押品作為按揭貸款的擔保。由於個人擔保乃由本集團關連人士以
本集團利益按一般商業條款提供，且並非以本集團資產作抵押，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90條，個人擔保項下擬作出的財務援助將被視為全面豁免持續關連交易，獲
全面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的公告、報告、年度審閱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董事確認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個人擔保乃按一般商業條款作出，儘管有個
人擔保，本集團將不會於 [編纂 ]時過度依賴控股股東。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文件「與
控股股東的關係 — 獨立於控股股東 — 財務獨立」一節。


